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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执法
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

杨志勇
湖北省咸宁市动物卫生监督所,湖北咸宁437100

  近年来,“三聚氰胺”、“瘦肉精”、“苏丹红”等事

件的发生,使得市民不敢喝奶、不敢吃肉、不敢吃蛋,

动物产品质量安全令人担忧。目前,国内畜禽养殖、

屠宰等环节的监管主管单位是畜牧兽医部门,但具

体的监管工作和执法工作由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所负

责。由于兽医体制改革的进度不一,有的地方改革

不到位,动物卫生监督体系也不完善,主要表现在以

下几个方面。一是在省、市、县基本上都成立了动物

卫生监督所,但农业部没有动物卫生监督机构,以致

动物卫生监督系统“群龙无首”。二是市级动物卫生

监督所经费不足、硬件不硬。就咸宁市而言,目前市

动物卫生监督所只有9名编制人员、8名在职人员,

2012和2013年的工作经费分别是5万和7万元,

没有任何畜禽产品安全监管设备,也没有执法车辆。

三是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所改革不到位。在咸宁市的

6个县、市、区中,只有嘉鱼、通城和通山3个县的动

物卫生监督所和动物检疫站进行了整合,其他3个

县、市、区的动物卫生监督所和动物检疫站还没有整

合。四是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所还没有列入参公单

位,而是靠执法收费。五是部分乡镇仍然没有设立

动物卫生监督派出机构。面对近年来动物产品质量

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的境况,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必须

多措并举,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。

1 加快体制改革,完善动物卫生监督

执法体系

  一是农业部要尽快成立动物卫生监督机构,以

便统领全国各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开展工作。二是

各县、市、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加大改革力度,将
动物卫生监督所和动物检疫站进行整合,统一命名

为“动物卫生监督所”,并按照执法机构必须具备组

织机构代码、独立法人和独立帐户“三要素”的要求,

确立执法主体资格;同时,在乡镇设立派出机构,统
一命名为“某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某分所”。三是各

县、市、区政府必须把动物卫生监督所列入行政或参

公管理编制,实行全额预算管理,坚决杜绝“收费养

人、罚款养事”的现象。

2 加强人员培训,提高动物卫生监督

队伍执法水平

  动物卫生监督队伍是畜牧兽医部门的执法队

伍,代表着畜牧兽医部门的形象,也代表着畜牧兽医

部门的水平,有必要提升队伍素质、提高执法水平。

一是鼓励执法人员接受国家的继续教育。由于历史

的原因,各地原来的动物检疫站引进了部分非畜牧

兽医专业的人员,他们有的是中专学历、有的仅初中

文凭,要鼓励这些人继续接受成人教育,完成畜牧兽

医专业大专学历教育。二是各级要以多种形式搞好

法律法规培训。省、市、县3级要以多种形式开办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畜

牧法》、《兽药管理条例》、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

例》、《动物检疫管理办法》、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办

法》等为主要内容的培训班,让每个执法人员都能熟

练掌握、运用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办案水平。

三是执法人员要加强自学,提升素质,提高执法办案

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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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加强各环节的监管,保障畜禽产品

质量安全

3.1 加强饲料和兽药生产、经营环节的监管,把好

源头关

  一是对辖区内的饲料和兽药生产企业,要严查

生产经营许可证、批准文号,看是否生产无批准文

号、过批准文号期的饲料和兽药或生产国家明令禁

止的兽药;还要检查是否有擅自改变批准配方进行

生产的行为。二是实行兽药准入制。凡是在咸宁市

销售、使用的兽药,必须到当地(县级)动物卫生监督

所登记、备案,并报市动物卫生监督所获得准入后,
方可销售或使用;没有登记、备案的兽药,一律严查。
三是严查兽药经营门店的兽药经营许可证、兽药购

销记录以及兽药产品批准文号、标签和说明书,并检

查是否经营人用药、过批准文号期的兽药或违禁

药品。

3.2 加强动物养殖环节的监管,把好生产关

  一是各县、市、区必须对辖区内年出栏50头以

上的规模养殖场进行摸底、登记并纳入数据库,加强

动物防疫条件审查,督促建立养殖档案,明确监管人

员,落实监管责任。二是强化饲料、兽药等投入品的

监管,监督免疫、休药等制度的执行,严禁在养殖生

产中使用人用药和违禁药品,把好安全生产关。三

是强化规模养殖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监管,严
防病死动物及其产品流向市场和餐桌;同时,防止虚

报冒领无害化处理补助的情况发生。四是强化规模

养殖场出栏生猪的监管,确保所有出栏生猪都经过

“瘦肉精”快速检测,严禁将阳性猪出栏。

3.3 加强动物屠宰环节的监管,把好加工关

  一是强化凭证入场。屠宰场必须凭产地检疫证

明和“瘦肉精”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入场。二是强化临

栏抽检。“瘦肉精”的检测必须根据农业部的要求,
按照猪群3%的比例进行抽检,不合格者一律不得

屠宰。三是强化药物残留的检测。屠宰后,必须抽

取动物内脏和瘦肉进行药残检测,不合格者一律不

得出场上市。

3.4 加强动物交易环节的监管,把好交易关

一是各县、市、区必须在辖区内动物交易市场以

及有动物或动物产品交易的农贸市场设立动物卫生

监管站(点)。二是每天必须派2名以上的工作人员

到动物交易市场和农贸市场实行监管。三是每天必

须在动物交易市场和农贸市场的动物及动物产品交

易区收市后进行消毒;而且,当动物交易市场和农贸

市场的动物及动物产品交易区出现重大动物疫情

时,必须按照要求进行休市。

3.5 加强批发零售和餐饮环节的监管,把好质量关

  一是强化肉类批零环节的管理,严格猪、牛、羊
肉的进场查验、检疫、换证和出证工作,做好冷鲜肉

分销、批零的监督工作。二是强化餐馆、酒店和学校

食堂的监督,要将供货商的执照、资质进行建档备

案,还要定期抽查动物产品的检疫证明,严防病死动

物及其产品流向餐馆、酒店或食堂。

4 强化检疫工作,消除畜禽产品质量

隐患

4.1 加强产地检疫,把好准出关

一是各县、市、区必须在镇、乡、村合理布局,设
立产地检疫申报点,要有明显的标志,还要注明电话

号码和办公地点。二是严格按照《生猪产地检疫规

程》等的要求实施产地检疫,有疫情一律不得出证。
三是按照《湖北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的要求,强化自宰

自食生猪检疫工作。四是督促落实产地检疫申报

制,做到有出必检、严格查验、规范出关,严格把好准

出关。

4.2 加强运输检疫,把好过境关

一是按照《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

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农办医

[2012]5号)的要求,签订责任状,持证合法上岗,规
范检查行为,防止“三乱”现象发生。二是不断完善

检查站的设置和建设。三是各检查站要严格履行查

证、验物、消毒职责,把好过境关。

4.3 加强屠宰检疫,把好出场关

一是在乡镇合理布局,设立定点屠宰场,推行定

点屠宰,严禁私屠滥宰。二是各定点屠宰场的检疫

人员要严格按照《生猪屠宰检疫规程》的要求认真实

施宰前、宰中、宰后的检疫工作,严防病害肉品出场。
三是做好屠宰检疫的各项记录,把好出场关。

5 推进综合执法,加大办案力度

5.1 落实“三个到位”,推进机构建设

在动物卫生监督综合执法过程中,要坚持“工作

机构到位、工作经费到位、工作手段到位”3个目标,
进一步推进执法机构建设;同时,完善委托手续,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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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综合执法、程序合法。

5.2 拓展执法领域,加大办案力度

一是建立健全县(市、区)一级分类规模养殖档

案、兽药及饲料经营档案、GSP企业档案、“三品一

标”认证档案、交易市场档案、加工企业档案、经纪人

档案等,做到全面掌握基本情况,并能够深入生产的

各环节和各领域进行监管和执法。二是在畜禽产品

质量安全全程监管的基础上,重点强化养殖监管、产
地检疫和屠宰抽检三大环节的执法工作。三是以

“瘦肉精”集中整治、兽药和饲料打假、生鲜乳集中整

治、兽药GSP规范、综合执法检查等专项整治活动

为抓手,强化日常执法和监管工作,建立集常态监

管、例行检测、重点监控为一体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

监管执法长效机制。四是以监督促进管理,以管理

促进法律规章及制度的完善,拓展执法手段。五是

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,营造综合执法的氛围。六是

加大各环节的执法办案力度,不以罚没代替执法,多
办大案、要案。

5.3 加强部门配合,搞好协同办案

动物卫生监督执法是要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社

会公众利益的,由畜牧兽医部门牵头负责,有时会涉

及到多个部门,特别需要工商、公安等部门的支持和

配合。因此,要密切联系工商、公安等部门,加强配

合,搞好协同办案。

(责任编辑:刘 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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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散养户建造养猪大棚

大棚宜建在地势高燥、水源充足的地方。首先平整场地,划线。挖地槽,铺基石,砌砖墙。大棚跨度

一般为4.0~5.0m,长20.0~25.0m,四周围栏高1.0~1.2m。空心砖共砌5层,中间一层每隔一块

倒砌一块,空心向外,以利夏天通风。四周立12根立柱,两侧各5根,对称垒建,高1.7~1.9m,栏底至

顶棚高2.7~3.0m。大棚和猪圈结构为一体。可采用钢管、水泥预制杆或木棍支撑大棚,棚顶可建成

拱形或“人”形。棚顶顺排8号铁丝20根,顶10根,每根间隔0.2m;两侧各5根,每根间隔0.3m。大

棚一端留出1.0~1.5m2 的空间,用于放置饲料、用具。料棚与猪棚由食槽间隔,留一活动门相通。

1)采食槽和饮水器建造方法。自动采食槽和自动饮水器分别设置于棚圈的两端。贮料槽根据贮料

量大小设计,一般食槽宽0.20m、深0.08m,槽底离垫料高0.12m,间隔0.20m加一根钢筋,以免猪进

入食槽。饲养100头猪的采食槽长以1.50m为宜。料槽内设耧式插板,可调节料食流量。选用鸭嘴式

自动饮水器,每25头猪配备一个,离圈地面高0.35~0.40m,固定牢固,冬季注意防冻。自动饮水器下

建接水槽,长4.20m、高0.08m、宽0.10m,内槽倾斜35°~40°,将剩余水控流棚外。山区丘陵地带,可
建地下或半地下式大棚,但上半部仍为花墙。在平地或地下水位低的地区,不必用水泥处理地面;在地

势低洼、地下水位高的地方,可用水泥或三合土处理地面,或垫上预制水泥板,以防粪便外溢。大棚四周

应挖好排水沟。

2)棚顶覆膜方法。大棚主体工程完成之后,覆盖双层(也可单层)乙烯无滴膜或用彩膜代替(单层或

彩膜造价低,但冬季保暖、夏季遮阴性能差)。顶部应设2~3个通气孔,规格以0.4m×0.4m为宜,安

装可开启的木窗,以便排出猪舍内产生的有害气体。

3)铺设垫料。大棚竣工后,棚内铺设0.35~0.40m厚的锯末、麦糠、麦秸等垫料,踏实后,撒上一些

健康猪的粪便,为培养仔猪在固定点排粪打下基础。若采用高效厌氧发酵法,垫料铺设0.3~0.4m即

可;若采用高效好氧发酵法,垫料需铺设0.4m厚,每2d人工搅拌1次(用铁钩),促使氧气渗入垫料,
使好氧菌作用于粪便发酵。

来源:中国饲料行业信息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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